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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佛房金管〔2023〕62 号

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 2023 年度住
房公积金汇缴调整有关事项的通告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、缴存职工：

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《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

民银行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

知》（建金〔2018〕45 号）、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

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

门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》

（粤建金〔2018〕122 号）相关规定，现将我市 2023 年度住房

公积金汇缴调整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缴存年度

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6 月。

二、工资和缴存基数

（一）工资计算口径

职工工资计算口径按国家统计局《关于认真贯彻执行<关于

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>的通知》（统制字[1990]1 号）执行。缴

存单位按职工 2022 年（1 月至 12 月）月平均工资如实申报调整。

（二）缴存基数上下限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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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度缴存基数不得高于我市2022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

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3 倍，即缴存基数上限为 27234 元；不得

低于我市在岗职工最低工资标准，即缴存基数下限为 1900 元。

（三）工资与缴存基数上限的关系

当单位申报的工资高于缴存基数上限时，取缴存基数上限

计算职工月缴存额，但不得用缴存基数上限替代职工工资数额

进行申报。

三、缴存比例

单位及个人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下限各为 5％，上限各为

12％。缴存比例取 1％的整数倍。

四、月缴存额

（一）计算公式

缴存基数×个人缴存比例=个人月缴存额（四舍五入取整

数）

缴存基数×单位缴存比例=单位月缴存额（四舍五入取整

数）

个人月缴存额+单位月缴存额=月缴存额（即月汇缴总额）

（二）上下限标准

2023 年度住房公积金个人月缴存额上限为 3268 元（四舍五

入取整数），单位月缴存额上限为 3268 元（四舍五入取整数），

月缴存额上限合计为 6536 元；住房公积金个人月缴存额下限为

95 元，单位月缴存额下限为 95 元，月缴存额下限合计为 190 元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灵活就业人员汇缴调整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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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缴存单位、灵活就业人员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完成

2023 年度住房公积金汇缴调整工作，并依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

金。

（三）相关业务指引可查看附件。

（四）本通告中“高于”、“低于”不包含本数。

附件：2023 年度佛山市住房公积金汇缴调整业务指引

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3 年 6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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